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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緣起（1/2）

民國50年代起，廢五金回收業者從國外進口廢
電線電纜、廢鋁線、鋅渣、廢馬達、廢電話機、
廢冷氣機、電池、廢汽車切片等廢五金加以拆
解回收，二仁溪中游流域成為處理廢五金回收
與提煉的工廠聚集地。

當時業者處理廢五金所產生之廢棄物大多於沿
岸就地棄置與掩埋，造成今日二仁溪沿岸污染
事件層出不窮，環保單位對於這些「歷史共業」
無不嚴正以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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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緣起（2/2）

106年6月起陸續由相關單位通報二仁溪河畔有
事業廢棄物露頭，共有3處大型廢棄物棄置點，
經查為陳年的廢五金事業廢棄物。

前述3處廢棄物棄置點分別為：1、二仁溪橋下
二仁溪出海口處。2、二仁溪南萣橋上游450公
尺河灘地。3、二仁溪二行娘娘廟往西800公尺
處河灘地。此外，二行娘娘廟旁魚塭非法堆置
鋁渣等廢棄物亦未解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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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過程

1 調閱

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及臺南市政府等機關卷證

資料。

2 履勘並詢問

環保署、經濟部水利署、臺南市政府、經濟

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及相關人員



5

一、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簡介前述3處廢棄物棄置點處理過程

1 二仁溪3處廢棄物棄置點地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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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簡介

ᴏ 臺南市環保局於107年9月11日接獲通報二仁溪橋下有廢棄物棄

置情形，經該局勘查發現遭棄物為置廢電路板、廢電子零件、

廢電纜等廢棄物，棄置地點位於該市南山段1012-36地號，土地

管理機關為國產署。

ᴏ 國產署於107年10月1日完成消波塊間廢棄物篩分打包廢棄物47

袋太空包(共計約24公噸)，並將太空袋暫置於二仁溪橋下，後

由環保署於同年11月19日將全數移至該市舊動力計站暫置。

前述3處廢棄物棄置點處理過程（1/3）

1 二仁溪橋下二仁溪出海口處(第1處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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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簡介前述3處廢棄物棄置點處理過程（1/3）

1 二仁溪橋下二仁溪出海口處(第1處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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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簡介

ᴏ 本處係該局於107年8月21日接獲通報二仁溪沿岸近大甲段附近有

廢棄物棄置情形，經派員勘查發現為廢塑膠、廢電纜、廢電線、

廢電路板等廢棄物。

ᴏ 遂於107年8月29日函請二仁溪管理機關六河局善盡管理維護之
責，且採行必要之阻隔因應措施並將廢棄物挖除作妥適處置，並
向環保署函報本案。

ᴏ 臺南市環保局初估該處一般事業廢棄物271.95公噸，廢棄物總處理

費用約為435.12萬元。本處廢棄物裸露處緊鄰二仁溪行水區，現由

六河局及環保署進行緊急應變包裝作業，完成打包142袋太空包

（共計約80公噸），並全數移至該市舊動力計站暫置。

前述3處廢棄物棄置點處理過程（2/3）

2 二仁溪二行娘娘廟往西800公尺處河灘地(第2處)



9

一、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簡介前述3處廢棄物棄置點處理過程（2/3）

2 二仁溪二行娘娘廟往西800公尺處河灘地(第2處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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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簡介

ᴏ 本處源於106年6月20日由環保署就案址有廢印刷電路板棄置，函

請二仁溪管理機關六河局依權責清理，惟六河局及臺南市政府水

利局皆表示非二仁溪管理機關。

ᴏ 環保署於106年12月27日召開會議研商廢棄物後續清理事宜，並

經考量後結論本案優先以行政協商方式辦理。

ᴏ 臺南市環保局啟動案址廢棄物種類及數量調查，並於107年5月29

日提出污染調查成果報告書，初估有害事業廢棄物10,900公噸、

一般事業廢棄物390公噸，廢棄物總處理費用約為3.33億元。

ᴏ 環保署於108年2月22日邀請水利署、第六河川局及臺南市環保局

召開2次研商會議，由環保署及水利單位以公共治理跨域協力共

同爭取經建計畫經費辦理該處廢棄物移除工作。

前述3處廢棄物棄置點處理過程（3/3）

3 二仁溪南萣橋上游450公尺河灘地(第3處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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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簡介前述3處廢棄物棄置點處理過程（3/3）

3 二仁溪南萣橋上游450公尺河灘地(第3處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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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簡介

ᴏ 本案原臺南縣環保局於97年11月委託工業技術研究院執行調

查計畫，調查發現臺南市仁德區大甲段894、876及860（現保

甲段1209、1212及1198）等3筆地號土地掩埋事業廢棄物，重

金屬銅、鎘濃度超標。該局於98年4月2日公告大甲段894地號

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，經鄭姓地主改善後，100年11月22日公

告解除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及土壤污染管制區列管。

ᴏ 103年7月1日鄭姓地主提送大甲段894、876地號廢棄物處理完

成報告說明廢棄物已確認全數清除完成，共清理96.36公噸。

ᴏ 106年1月環保局會同環保署發現鄭姓地主將大甲段894地號非

法回填廢棄物之情事，遂將鄭姓地主函送偵辦。

ᴏ 107年9月臺南市政府對於鄭姓地主清理大甲段860地號廢棄物

處理，已無可期待性，臺南市政府準備代為清理。

二行娘娘廟旁原魚塭廢棄物棄置點處理過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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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簡介
二行娘娘廟旁原魚塭臺南市政府處理過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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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簡介
二行娘娘廟旁原魚塭臺南市政府處理過程



環保署及臺南市環保局：

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71條規定，

認定水利署在查無污染行為人的

情況下，為負有清除處理前揭2

處棄置點廢棄物之責的權責機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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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發現 (1/7)

清除二仁溪陳年廢棄物主管機關權責不清

二仁溪
陳年廢
棄物經濟部

水利署
臺南市政

府

環保署



水利署：

以二仁溪係於88年起始由縣（市）政
府移交水利署管理，並改列為中央管
河川，水利署非該60、70年代大量廢
棄物棄置時之主管機關。

水利署並無廢棄物清理法第71條所稱
「容許或因重大過失致廢棄物非法棄
置於其土地之所有人、管理人或使用
人」規定之適用。

且該署編列之公務預算及水資源作業
基金，無法編列廢棄物清理相關預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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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發現 (1/7)

清除二仁溪陳年廢棄物主管機關權責不清

二仁溪
陳年廢
棄物經濟部

水利署
臺南市政

府

環保署



行政院仍允宜居於領導者地位，回歸法制規
定，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4條規定，審慎釐清及
解決行政機關管轄權之爭議，避免因釐清機關
權責之冗長行政流程，延誤處理時限，以為日
後類似案件之處理準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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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發現 (1/7)

清除二仁溪陳年廢棄物主管機關權責不清



環保署於107年3月20日召開會議研商本案二
仁溪南萣橋上游450公尺河灘地廢棄物後續
清理事宜，會議結論本案優先以行政協商方
式辦理，該廢棄物棄置點緊急移除工作由三
方共同合力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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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發現（2/7）

未回歸法制解決權限爭議，反採協商方式



本案履勘時詢問環保署、水利署及臺南市環保局

是否移除本案二仁溪南萣橋上游450公尺河灘地大

量事業廢棄物時，前揭機關咸認如經費許可將全

數移除。

嗣後到院詢問時，該等機關卻又表示該處廢棄物

若予移除，所需經費估計約需3.3億元，且移除工

作進行時，勢將擾動周遭環境，影響生態環境至

鉅，前述機關皆建議採取穩定化的方式辦理，不

宜再去擾動。
19

調查發現 (3/7)

大型廢棄物棄置點是否移除游移不決



行政院應積極介入，協助權責機關執行二仁溪流

域污染通盤檢討，針對棄置於行水區內的陳年事

業廢棄物進行全面清查，評估環境影響風險，儘

速決定後續相關策略或作為。又無論決定採清除

處理作為，抑或就地穩定化處理，允應積極對外

溝通與說明，避免民眾誤解權責機關刻意延宕或

消極不作為。

20

調查發現 (3/7)

大型廢棄物棄置點是否移除游移不決



臺南市環保局稱提供本案廢棄物暫置場所之舊
動力計站已堆置二仁溪出海口及二行娘娘廟往
西800公尺處河灘地清除移置之189包太空包，
已無餘裕空間可利用，復以該市垃圾掩埋場已
達飽和，如無有效的資源化或去化管道，將無
力再處理前述南萣橋之大量事業廢棄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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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發現 (4/7)

暫置場所滿場，去化途徑未解，清除陷困境



魚塭回填廢棄物案，鄭姓地主在臺南市政府要求
下，總計清理廢棄物達111.08公噸，該局認為與
所委託之工研院調查的廢棄物總量差距太大，顯
示當初違法掩埋於魚塭的廢棄物總量遠多於此
數。然而，如此大量廢棄物掩埋於原為魚塭之土
地上，需長期違法為之，非一朝一夕可完成，且
魚塭遭廢棄物覆土填滿，地形地貌已明顯改變，
臺南市政府未能主動稽查發掘違法情事，反而由
所委託之工研院發現，顯有疏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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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發現 (5/7)

臺南市政府對違法回填廢棄物案稽查不力



鄭姓地主於清理大甲段894地號（現保甲段1209

地號）土地非法棄置之廢棄物作業期間，臺南市
政府未能確實監督確認鄭姓地主所挖掘出的廢棄
物流向，任令其假廢棄物清理之名，行棄置掩埋
之實，再次非法回填該廢棄物於鄰近之保甲段
1199、1200、1201等地號土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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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發現 (6/7)

臺南市政府對回填廢棄物監督不力且未掌握流向



本案自97年由工研院調查發現，迄今已逾十年，
仍未能清理完畢。期間清理義務人或因故意、或
非故意藉口籌措改善經費或尋找廢棄物清除處理
機構等理由拖延處理時程，臺南市政府卻因考量
代履行費用龐大，僅得任由清理義務人以各種理
由持續拖延，負責執法的機關反而有受制於違法
者之嫌，使一個違法案件十餘年仍未能妥處，影
響執法機關威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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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發現 (7/7)

違法案件逾十餘年未解，影響執法威信



環保署允宜儘速提出廢棄物清理法第71條修正草
案，並促請立法院儘快修法，使縣市政府等地方
環保主管機關得於發現非法棄置案件，且確認該
廢棄物清理義務人後，即能在要求清理義務人限
期清理同時，有權對其財產執行假扣押，除有利
於日後不法利得之追討外，亦避免清理義務人故
意拖延處理時程，而縣市政府又懼於代清理經費
龐大，且清理義務人可能早已脫產而無法求償，
而無法及早代為履行清理義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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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發現 (7/7)

違法案件逾十餘年未解，影響執法威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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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意見（1/2）

01 行政院對於環保署及水利署等機關處理二仁

溪流域多處裸露的陳年事業廢棄物棄置點，

所肇致清除處理主管機關不明、權限不清等

缺失，以及該流域南萣橋之大量事業廢棄物

是否移除等問題，未能居於領導者地位，積

極介入協助釐清主管機關管轄爭議，並協助

審慎妥處棄置點之大量事業廢棄物，使爭議

延宕迄今未解，允有檢討改進必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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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意見（2/2）

27

02
臺南市政府對於不肖民眾違法掩埋廢棄物案

件，事前未能積極查處，事後復未對廢棄物清

除處理流向加強監督掌控，致使全案延宕十餘

年未能妥處，斲傷政府機關執法形象，允應檢

討改進。另環保署允宜提出廢棄物清理法修正

草案，使主管機關於確認廢棄物清理義務人及

限期清理同時，即有權對其財產執行假扣押，

避免不肖民眾脫產而無法求償或及時代為履行

清理義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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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2

處理辦法

調查意見一

函請行政院檢討改進見
復。

調查意見二

函請臺南市政府、環保
署檢討改進見復。



報告完畢
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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